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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　明初洪武永乐时期，河北地区成为移民迁入的重要地区。现在河北南部仍一直流传着“问我祖

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问我老家在哪 里，大 槐 树 下 老 鹳 窝”的 歌 谣，通 过 对 文 献 资 料 的 研 究 和 统 计，

发现明初河北地区的移民并非全部来自山西，湖 广、山 东 和 东 北 地 区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移 民 河 北 的 情 况，而 且

占据不小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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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河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，其中最著

名的华夏民族始祖炎、黄二帝就曾带领部落在此繁衍

生息，创造了 中 华 民 族 灿 烂 的 文 化。明 初，河 北 地 区

成为重要的移民迁入地区。洪武时期，于河北地区设

北平布政司，永乐 迁 都 后，北 平 布 政 司 治 所 北 京 城 成

为明代新 的 都 城，以 原 北 平 布 政 司 所 辖 州 县 置 为 京

师，改北平布政司为北直隶，至此，河北地区开始称为

北直隶地区。北 直 隶 下 辖 顺 天、永 平、河 间、保 定、真

定、顺德、广平、大 名 八 府。明 初 洪 武、永 乐 年 间 的 两

次大规模移民，这一地区都是重要的移民活动地区之

一。时至今日，河北地区依旧流传着许多明代移民的

故事。如河北省邢 台 地 区 南 宫 市（明 代 隶 属 真 定 府）

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

槐树。问我老家在哪里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老一辈的

人仍认可祖上来 自 山 西 洪 洞 县 的 说 法。河 北 南 部 其

他地区也有类似传闻。

一、移民的历史背景

明代 自 洪 武 开 国 至 永 乐 后 期 约５０多 年 的 时 间

里，在全国范 围 内 进 行 了 多 次 移 民 活 动。在 北 方，尤

以今河北地区（包括京、津，下同）最为显著，大规模移

民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。

河北地区在元代属中书省管辖，境内明初的北平

府乃元朝都城所在地。由于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争，导

致此地区 人 口 骤 减、土 地 荒 芜、经 济 凋 敝。这 一 地 区

“兵燹之 后，人 物 凋 耗，土 地 荒 旷，旧 有 存 者 十 仅 二

三。”（１）更有 甚 者，达 到“弥 望 草 棘，蔚 为 茂 林，麋 鹿 游

矣”（２）的地步。朱元璋建国后，面对北方经济凋敝的衰

败景象，将恢复发展生产作为其首要任务。因此，移民

于此，着力 进 行 农 业 生 产，成 为 当 务 之 急。故 洪 武 初

年，确立了“令狭乡之民迁于宽乡”这一移民原则。

洪武初年，徐达 带 军 攻 入 元 大 都，元 顺 帝 北 逃 大

漠，同时出逃的还 有 大 量 的 官 吏 和 士 兵，大 都 基 本 成

为一座空城。据永乐《顺天府志》记载：当时的北平府

只有１４９７４户，４８９７３人（３）１０６，城乡几乎成为旷野。尽

管元顺帝北逃大漠，但故元兵力仍不容小视。他们不

甘失败，经常派兵南下骚扰，北平府地处防御前沿，军

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明初建国伊始，为保障当地经

济恢复发展，必须 加 强 北 边 防 务，重 要 举 措 便 是 移 民

实边。这是洪 武 时 期 北 平 移 民 的 历 史 背 景。虽 然 此

次移民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突出，但仍然在客观上遵

循了其“移民就宽乡”的原则。

洪武三十一年（１３９８年），朱 元 璋 驾 崩，其 嫡 长 孙

朱允炆继位。新皇实行削藩政策，威胁到燕王朱棣的

地位。次年，朱棣便以“靖 难”为 名 在 北 平 起 兵 南 下，

最终于建文四年（１４０２年）取 代 惠 帝 朱 允 炆 称 帝。明

初河北地区的经济尚未复苏，又经历四年的皇位争夺

战争，使这一地区处 于“靖 难 之 役”的 前 沿 阵 地，人 民

的生命财产遭受了空前的劫难。朱棣在靖难之役中，

对进行抵抗的真定府 军 民 进 行 了 屠 杀。“（建 文 元 年

八月）壬子，王夜渡白沟河，围雄，拔其城，屠之。……

壬戌，王至真定，……斩 首 三 万 级。（４）７０建 文 二 年 夏 四

月，景隆 进 兵 河 间，与 郭 英、吴 杰 平 安 期 会 白 沟 河。

……庚申，复战，……会 旋 风 起，折 景 隆 旗，王 乘 风 纵

火奋 击，斩 首 数 万 溺 死 者 十 余 万。”（５）７２河 北 地 区 人

口因为战火、转移和迁徙等原因而急剧减少。一些地

方志中记载“河 北 数 千 里，几 无 孑 遗。”（６）“燕 京 以 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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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过为墟，屠 戮 无 遗。”（７）７４３据 这 些 记 载 可 知，朱 棣 争

夺皇位的“靖难之 役”中 主 战 场 基 本 是 在 北 平、永 平、

保定、真定、河 间 以 及 山 东 的 济 南 和 东 昌 等 府。战 争

在真定（８）、河间一 带 进 行 过 较 长 时 间 的 僵 持，该 地 区

的百姓不可避免成为此次战争的受害者，大量人口死

亡和逃亡。永乐 年 间，战 争 结 束，此 地 也 就 必 然 成 为

移民的重点迁入地区。

二、移民的具体情况

明初主要有两次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活动，即洪武

时期的移民与永乐时期的移民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洪武移民

洪武初年，朱元璋对北平布政司（即今河北地区）

的移民主要集中 于 北 部 地 区 的 北 平 府。当 时 移 民 目

的主要是 军 事 上 的 需 要。史 料 记 载，洪 武 元 年 八 月

“徵元故官 送 至 京 师”（９）６１９，洪 武 元 年 九 月“戊 子 命 徙

北平在城 兵 民 于 汴 梁”（１０）６３６，洪 武 二 年“南 徙 幽 燕 之

民”（１１）８１５，均为洪 武 初 年 将 北 平 之 民 内 徙。有 关 这 一

迁徙的原因，最初见于郑州知州苏琦建议：“沙漠非要

害之地，当毁其城郭，徙其人户于内地”（１２）９７７。对于这

一建议，朱元璋要 求 中 书 省 加 以 斟 酌 实 行，中 书 省 官

员对此也持支持 观 点，他 们 提 出，“诸 虏 归 附 者，不 宜

处边，盖夷 狄 之 情 无 常，方 其 势 穷 力 屈，不 得 已 而 来

归，及 其 安 养 闲 暇，不 无 观 望 于 其 间，恐 一 旦 反 侧，边

镇不能制 也。宜 迁 之 内 地，庶 无 后 患”（１３）１１４７，认 为 只

有将归附军民内 徙，散 处 于 汉 人 之 中，可 以 收 到 分 而

治之的效果，不会因为聚集而出叛乱。朱元璋开始并

不主张这种内徙，“上曰：凡治胡虏，当顺其性，胡人所

居习于苦寒，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，去寒凉而即炎热，

失其本性反易为 乱，不 若 顺 而 抚 之，使 其 归 就 边 地 择

水草孳牧，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”（１２）９７７，但最终还是进

行了迁徙。洪武时期，并不是只将北平地区居民内迁

或南迁。史料记载，洪武四年三月，“中书右丞相魏国

公徐达奏山后顺 宁 等 州 之 民，密 迩 虏 境，虽 已 招 集 来

归，未 见 安 土 乐 生，恐 其 久 而 离 散，已 令 都 指 挥 使 潘、

左传、高显徙顺宁、宜 兴 州 沿 边 之 民 皆 入 北 平 州 县 屯

戍，仍以其旧部将 校 抚 绥 安 集 之，计 户 万 七 千 二 百 七

十四，口九万三千八百 七 十 八，上 可 其 奏”（１３）１１９９，表 明

在洪武四年三月 时，移 民 策 略 有 变 化，不 再 迁 降 民 深

入内地或南方，而是将其于北平屯戍。六月，“魏国公

徐达驻师北平，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

八百户，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，散处卫府，籍为军者

给以粮，籍 为 民 者 给 田 以 耕”（１４）１２４６，同 月，又 迁“沙 漠

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，凡置

屯二百五十 四，开 田 一 千 三 百 四 十 三 顷”（１４）１２４６，分 布

于北平府大兴、宛平、良乡、固安、通州、三河、漷州、武

清、蓟州、昌平、顺义等州县。具体数量见表１。

表１　洪武四年六月在北平府的移民屯田数（１４）１２４６－１２４７

州县 屯数 户数

大兴 ４９　 ５７４５

宛平 ４１　 ６１６６

良乡 ２３　 ２８８１

固安 ３７　 ４８５１

通州 ８　 ９１６

三河 ２６　 ２８３１

漷州 ９　 １１５５

武清 １５　 ２０３１

蓟州 １０　 １０９３

昌平 ２６　 ３８１１

顺义 １０　 １３７０

合计 ２５４　 ３２８５０

　　洪武初期的移 民 集 中 在 北 平 府 附 近，主 要 以“山

后”和“沙漠”移民为主。其目的首先是要稳定这一地

区的局势，因为此地处于新征服和靠近塞外蒙元势力

地区；其次是尽快的恢复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。这样

的新政收到了较 好 的 效 果，在 其 后 数 年 里，吸 引 了 一

批来自“山后”的移民。史料记载，洪武十年九月，“北

平永平二府守臣言山后来归之民以户计者五百三十，

以口计者二千一百余”（１５）１８８６。

洪武时期，河北地区北部的永平府治今秦皇岛卢

龙县和唐山东北 部。该 府 地 处 辽 东 和 华 北 的 交 通 要

道，尤以山海关在 其 境 内，故 在 当 时 是 重 要 的 军 事 重

地，军人多而 民 人 少。尽 管 如 此，也 有 部 分 关 外 移 民

注入。洪武六年，“癸 卯 胡 兵 寇 永 平 之 抚 宁 县 及 瑞 州

大肆剽掠而去，诏 以 瑞 州 逼 近 虏 境 宜 罢 州 治，迁 其 民

于滦州，徙 抚 宁 县 治 于 洋 河 西，民 之 近 边 者 皆 徙 内

地”（１６）１５３８。因此次涉及罢州而 将 整 州 进 行 迁 移，故 此

次规模也不会太小。

前文提到，洪武 初 年，有 关 河 北 地 区 的 移 民 主 要

集中于北部的战略要地北平府和永平府，而河北中南

部地区非但没有迁入，反有记载显示其民向外迁出的

迹象。史料记载，洪武九年，“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

产业者于 凤 阳 屯 田 遣 人 赍 冬 衣 给 之”（１７）１８２７。其 后，

《明太祖 实 录》记 载，洪 武 二 十 一 年 户 部 郎 中 刘 九 皋

“言古者狭 乡 之 民 迁 于 宽 乡，盖 欲 地 不 失 利，民 有 恒

业。今河北诸处，自 兵 后 田 多 荒 芜，居 民 鲜 少。山 东

西之民，自入国朝，生齿日繁，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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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种田亩，如此则国赋 增 而 民 生 遂 矣”（１８）２８９５。朱 元 璋

同意其建 议，在 回 复 给 户 部 侍 郎 杨 靖 时 说：“山 东 地

广，民不必迁，山西民 众，宜 如 其 言。”（１７）１８２７“于 是 迁 山

西泽、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、真定、临清、归德、太

康诸处闲旷之地，令自便置屯耕种，免其赋役三年，仍

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”（１７）１８２７。这 些 都 体 现 了 其“移

民就宽乡”的政策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满足了无地农民对

土地的要求，在调 动 其 积 极 性、促 进 农 业 和 当 地 经 济

发展的同时，最主 要 是 增 加 了 当 时 政 府 的 税 收，这 些

移民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（二）永乐移民

１．顺天府移民

北平是朱棣 的 发 迹 地，“靖 难 之 役”中，北 平 府 以

南的天津、济南以 北 河 间 以 西 的 保 定、真 定 一 带 是 战

火最激烈地区，所 受 的 破 坏 也 最 为 剧 烈。四 年“靖 难

之役”造成这一带 人 口 锐 减，把 洪 武 时 期 在 北 平 布 政

司移民屯田的成 果 消 耗 殆 尽，民 甚 凋 弊，地 广 人 稀 情

况比较严重。朱棣即位后，把他的发祥地北平改为北

京，改 北 平 府 为 顺 天 府，后 又 迁 都 北 京，称 京 师，即 北

直隶。这里 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地 位，而 人 口 却 相 对 稀

少。这就促使朱棣 采 取 有 力 措 施 恢 复 发 展 这 一 带 的

农业生产，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移民。

永乐初年，“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、平阳二府

泽、潞、辽、沁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，分其丁口

以实北平各府州县，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，五年后征

其税。”（１９）２１７这是永乐年间第一次较大规模从山西移民

充实北平的事例。永乐二年九月，“徙山西太原、平阳、

泽、潞、辽、沁、汾 民 一 万 户 实 北 京。”（２０）６０４永 乐 三 年 九

月，“徙山 西 太 原、平 阳、泽、潞、辽、沁、汾 民 万 户 实 北

京”。（２１）７１４两次由山西移民至北京，每次一万户。永 乐

元年，“复选应天、浙江富民三千户，充北京宛、大二县

厢长，附籍京师，仍应本籍徭役。”（２２）１８８０此次移民在《明

会典》中也有记载：“永乐元年、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

四川广东广西陜西河南、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

州太平宁国 安 庆 徽 州 等 府、无 田 粮、并 有 田 粮 不 及 五

石、殷实大户、充北京富户、附顺天府籍。优免差役五

年”（２３）３３２此次移民大部分来自江南的富户和工匠。

永乐初年，还有 一 类 移 民，即 与 洪 武 年 间 相 似 的

将罪犯迁至京师的移 民（２４），永 乐 元 年 八 月，刑 部 尚 书

郑赐都察院左都御 史 陈 瑛 等 上 言，“皇 上 临 御 以 来 首

诏天下刑名一依大 明 律 科 断 亲 录 囚 徒……老 幼 残 疾

收赎其余有犯俱免 杖 编 成 里 甲 并 妻 子 发 北 京 永 平 等

府州县为民种 田 定 立 年 限 纳 粮 当 差 杖 罪”（２５）４１２；永 乐

二年五月，“巡按北 京 监 察 御 史 周 新 言 北 京 所 属 吏 民

有犯 徒 流 者，蒙 恩 免 罪 就 发 北 京 人 少 处 为 民 种

田”（２６）５５５；七月，“徒废黜吏 四 百 六 十 二 人 北 京 为 民 种

田，人给钞 八 十 锭 置 耕 具”（２７）５７９。“永 乐 初 期，北 京 城

及顺天府 境 在 永 乐 年 间 成 为 大 规 模 的 人 口 迁 入 地。

迁入的各类人口总计约有１３０万。”（２８）３３１

除此之外，还有永乐四年，“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

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”（２９）７５８。永乐五年

五月，“命户部 徒 山 山 西 之 平 阳、驲、潞、山 东 之 登、莱

府等府州民五千 户 隶 上 林 苑 监，牧 养 载 种，户 给 路 费

钞一百锭，口 粮 六 斗”（３０）９３５。永 乐 十 四 年 十 一 月，“徙

山东、山西、湖广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，免赋役三

年”（３１）１９６７。以上是 永 乐 年 间 人 口 较 多 的 几 次 充 实 北

京的移民。

２．其他府县移民

永 乐 年 间，真 定 府 和 顺 德 府 的 移 民 规 模 相 对 较

大。真定府是“靖难之役”建文帝平燕的大本营，此地

的战争程 度 激 烈，人 口 损 失 也 是 最 大 的。朱 棣 即 位

后，对真定府 的 移 民 规 模 也 是 很 大 的。史 料 记 载，永

乐十五年，“山西平阳、大同、蔚州、广灵等府州县民申

外山等，诣 阙 上 言，本 处 地 硗 且 窄，岁 屡 不 登，衣 食 不

给，乞分丁于北 京、广 平、清 河、真 定、冀 州、南 宫 等 县

宽闲之处占籍为民，拨田耕种，依例输税，庶不失所从

之，仍免田租一年”（３２）２００４－２００５。这是有关山西移民河北

南部的正史记载。在明代河北地区的地方志中，也不

乏永乐时 期 移 民 的 记 载。据 笔 者 掌 握 的 资 料，嘉 靖

《南宫县志》记载 该 县 里 甲 设 置：“迁 民 四 社：永 丰 社、

永乐社、永安社、永登社。上皆永乐时山西高平、长子

诸县迁 居 者 四 百 余 家。”（３３）１０９另 有 记 载，“隆 庆《赵 州

志》记柏乡县至永 乐 建 都，人 户 止 五 社，‘乃 分 拨 山 西

长子、屯 留、襄 垣、黎 城 各 县 人 户 以 实 之。社 增 至

十。’”（３４）

有关顺德 府 的 移 民 可 从 下 属 各 县 的 县 志 中 获 得

历史记载。民国《广宗县志》记载，“明成祖永乐二年迁

山西洪洞等县民于境内。今县内各村民谱牒记载暨父

老传 言，多 云 祖 籍 山 西 洪 洞 等 县，明 永 乐 二 年 迁

县。”（３５）３６光绪《钜鹿县志》记载，“按旧志旧书籍明洪武

间所置里甲皆土著遗黎谓之土民，永乐初，京师草创，

乃迁山西洪洞县五百余家，听其开垦荒地，以为常业，

是谓迁民。”（３６）１１１除了真定和顺德两府，河北南部还 有

广平和大名府，这两府移民数规模也不小。据曹树基

先生所作《中国移民史》指出，嘉靖《威县志》卷四记载：

“永乐间募民尽力开种，不计亩起科。惟时朔方、山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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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民于 土 著 人 等 各 自 开 垦，任 力 之 欠 余、占 地 之 多

寡。”（３７）３６０山右迁民指的就是山西移民。民国《清 河 县

志》记载，“今我邑居民凡有谱牒可考者，大抵明永乐自

山东、山西迁来者。”（３８）２４３此均为广平府的移民记载。

由以上史料记载可以看出，明初山西移民河北的

人口规模是很大的，洪武、永乐两朝相继从山西、山东

等狭乡移民至河 北 宽 乡 之 地，前 后 持 续 数 十 年 之 久。

由此，所谓祖上来自山西大槐树的民谣，并非虚构，是

有史可查的，但是否均来自大槐树，史料并未说明。

三、结语

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和建文年间的“靖难之役”给

河北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很大伤害。人口的

大量减少使得此地土地荒芜，也不利于明朝政府的税

收。移民政策的实施，无论对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还

是对明朝封建政府的税收都有促进作用。大量外省人

口的迁入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河北地区人口的不足，

以最短的时间解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，随着

社会的相对安定，生产的恢复发展，人口数量也得以呈

正常趋势发展，给整个社会带来繁荣稳定的局面。

封建社会人口数量的增加，首先会导致大面积的

无主土地得到开垦，对增加封建社会国家的田地数量

和税收起到重要作用。移民屯垦又满足了大量的无地

农民对土地的要求，国家有序的移民，在一定程度上增

加了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。永乐前期对顺天府的移

民，增强了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，保障了各项政治、经

济政策的实施。北京地处燕山南麓，作为华北地区的

屏障，是抵御蒙古族进入中原的咽喉，永乐时期对北京

的移民，对稳定明朝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。

人口迁移在客 观 上 促 进 了 迁 出 地 和 迁 入 地 之 间

的文化交流。政府 有 组 织 的 移 民 促 进 了 太 行 山 两 侧

人民的交流 与 联 系。山 西、山 东 地 区 移 民 进 入 河 北，

各自吸收了对方在农业、习俗、语言方面的特点，极大

推进了民族共同 心 理 的 发 展。文 化 艺 术 上 的 相 互 交

流与相互吸收，对创造河北地区的新文明作出了巨大

贡献。如，民国《广宗县志》记载，“广宗人民初多迁自

山右，数百年来，食、德、服、畴犹有唐魏之遗风”（３９）１２１，

嘉靖《隆庆志》载，隆 庆“男 务 耕 稼，妇 耕 女 红，无 浮 末

之习，风俗之美 视 昔 有 加”（４０）。可 以 说，外 籍 人 口 的

迁入，劳动人民固 有 的 风 尚 不 仅 没 有 丢 失，反 而 得 到

了进一步发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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